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 陳南昌紀念學校 

租用校舍指引 

1. 學校可在不影響學生上課及進行課外活動的情況下，開放校舍的部分設施租予校外團體，對象及

用途涵蓋但不限於教育局通告第 5/2011 號((2020年 7月更新版)及其附屬的徵收費用指引及建

議收費表內提到的對象及用途︰ 

 

1.1. 對象︰ 

政府部門、非牟利慈善機構、宗教團體、非牟利制服團體、香港學校音樂及朗誦協會和香港

學界體育聯會、符合資格參加「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的體育團體、香港考試及

評核局、職業訓練局等； 

 

1.2. 用途︰ 

考試、校際比賽、培訓/教育活動、體育活動、投票站/點票站、教育、宗教、 社交及文化活

動等。 

 

2. 學校將按教育局每年檢討的徵收費用指引及建議收費表向校外團體徵收各種費用(包括租金、電

費、冷氣費等。 

 

3. 租借學校校舍/設施予校外團體舉辦活動時，學校會要求這些團體出示為其活動自行購買足夠的

保險（包括公眾責任保險），並承諾向學校及教育局(如適用)賠償因其行為或疏忽導致的所有損

失、費用及開支。 

 

4. 除租用合約訂明的條件之外，如合約訂明的租用日期有任何時間出現以下情況，租用安排將取消，

已繳交學校的費用亦將退回校外團體： 

4.1. 教育局宣佈因特殊天氣狀況或其他因素而停課。 

 

5. 申請在學校禮堂舉辦公開表演，須受現行有關的發牌規例管制。因此，主辦當局須事先向負責執

行該等規例的有關政府部門申請批准。如任何音樂會或文娛表演擬收取入場費， 主辦當局亦須

先向稅務局局長查詢是否須繳納娛樂稅。 

 

6. 學校應預先收取租金，並發出收據。一切租金收入，應首先撥入堂費/ 普通經費/ 資本儲備帳， 

並從該等帳項撥款支付有關的費用，然後將餘額的 40% 撥入「擴大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帳內。

至於合資格領取空調設備津貼的課室/設施，學校所收取的空調費，應在空調設備津貼帳內全數

記錄在收入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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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青 少 年 培育會  陳 南 昌紀 念學 校  

租 用 校 舍 收 費表  

 

 

種類 
禮堂收費率 

(沒有空調設備) 

(元) 

舞台燈光設備收費率 

(每 4小時計) (元) 

空調收費率 

(每小時計) 

(元) 

1. 學校禮堂 

標準收費率

優惠收費率 

(a) 政府部門 

 

2,080 

(每 4小時計) 

免費 

 

790 

 

免費 

 

305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不適用 

(b) 非牟利慈善機構、宗教團體及非

牟利制服團體(非教育活動) 

1,040 

(每 4小時計) 

不適用 155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c) 非牟利慈善機構及宗教團體 

(教育、社交及文化活動) 

280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不適用 155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d) 香港學界體育聯會舉辦的活動 

(校際比賽除外)及符合資格參加 

「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

劃」的體育團體舉辦的體育活動 

280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不適用 155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1小時計算；

最少租用2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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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收費率(元) 備註 

2. 課室 

 

標準收費率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優惠收費率： 適用於非牟利慈善機構、宗教團體、非

牟利制服團體及符合資格參加「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

育發展計劃」的體育團體 

 

 

180 

28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小時計算；最少租用 2小時同上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90 

14 

同上 

同上 

3. 有蓋操場、籃球場、體育館及運動場 

 

標準收費率 

日間：沒有照明設備 

電費(選擇性) 

晚間 

 

優惠收費率： 適用於非牟利慈善機構、宗教團體、非

牟利制服團體及符合資格參加「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

育發展計劃」的體育團體 

 

 

 

700 

6.5 

735 

 

 

 

以每 2 小時為一節計算，並有 30 分鐘的寬限時間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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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間：沒有照明設備 

電費(選擇性) 

晚間 

360 

3.3 

370 

以每 2 小時為一節計算，並有 30分鐘的寬限時間 

同上 

同上 

4. 體育館的體育器材 77 以每 2 小時為一節計算 

5. 實驗室/特別室/寧舍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230 

35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小時計算；最少租用 2小時同上 

6.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租用資助學校校舍的收費 

 

免費：適用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條例》附表指

明的各項考試及英國倫敦商會考試(只限文本產

生、聽寫記錄和電腦應用技術科) 

 

各類型校舍 (空調收費除外) 

特惠收費率：適用於海外/校外考試 

 

 

 

 

 

 

免費 

 

 

 

 

 

 

(有關空調收費，請參看下列相關的收費率) 

禮堂- 日間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每小時的收費 

額外空調收費 

1,040 

260 

155 

以每 4 小時為一節計算，並有 30 分鐘的寬限時間 

額外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 

禮堂- 夜間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每小時的收費 

額外空調收費 

560 

280 

155 

以每 2 小時為一節計算，並有 30 分鐘的寬限時間 

額外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 

課室-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90 

14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最少租用 2 小時 

同上 

實驗室-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115 

18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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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收費率(元) 備註 

7. 租用校舍作投票站/點票站的電費收費率 120 每日計 

8. 職業訓練局租用資助學校校舍的收費 

 

特惠收費率： 舉辦課程 

課室/工場-  沒有空調設備 

額外空調收費 

 

 

 

32 

31 

 

 

 

每小時計，不足者亦作 1 小時計算同上 

 


